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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解款員刺頸殺舊同事謀殺罪成
因誤會決裂再遇成導火線 聲稱買刀「自保」圖同歸於盡

一名34歲前解款員，於2020年9月在

將軍澳港鐵站的自動櫃員機前遭張姓舊同

事以廚師刀刺頸身亡，同行同事嘗試制止

兇徒亦受傷。涉案的張姓男子被控謀殺及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兩罪，他庭上自辯時

稱與死者共事時因誤會而決裂，情緒受困

擾，離職兩年後因重遇死者而再度觸動情

緒及買刀擬「保護自己」，更有「同歸於

盡」念頭，但強調案發時無意殺害死者。

案件經連日審訊後，被告昨被1男6女陪

審團一致裁定全部罪名成立，法官陳仲衡

遂將案件押後至今日（24日）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保護兒童
院舍童樂居虐兒案，其中一名49歲時任幼兒
工作員否認6項虐兒罪，案件早前經審訊後裁
定她其中3罪成立，是首宗在區域法院審理並
有判決的案件。法官李慶年昨日判刑時強調，

法庭不能容忍幼兒工作者因情緒失控或習非成
是而演變成虐兒，又斥責被告在約一個月內三
度犯案，虐待需要關愛及無力反抗的幼童，明
顯違反社會對其信任，基於案情嚴重，量刑須
具阻嚇性，即時監禁是唯一判刑選擇，終判其
入獄15個月。

法官批違公眾信任 量刑須具阻嚇性
現年51歲的女被告陳玉玲，被控的6項對所
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涉及兩名2
歲男童、1名3歲男童，以及3名兩歲以下身
份不詳兒童，但她最終被裁定3罪罪成及3罪
罪脫。至於同案另一名55歲被告陳麗娟，已
於2023年承認襲擊10名兒童被判囚27個月。
辯方求情稱，部分幼童會咬人，對他人構成
危險，而涉案幼童沒留下創傷。又稱被告的丈
夫去年病逝，她孝順家姑及積極做義工，過往

自掏腰包買零食獎賞表現良好的幼童，亦曾出
手保護被粗暴對待的幼童。
李官判刑指，本案控罪最高可囚 10年，
但每宗虐兒案情節差異很大，上訴庭沒有
量刑指引，惟判刑須具阻嚇性。根據罪成
案情，被告同事雙手拍打男童B的面部及腹
部，B看似哭叫，但被告近距離望向該處，
卻佯裝不見不聞，屬故意忽略。被告又扯
男童D頭髮，抱起再摔在地墊，令他後腦
着地和大哭，而且她把女童 Z摔至頭部撞
牆，批評其行為明顯過火。
為兼顧量刑一致，李官對比數宗區院相關判
刑，考慮暴力程度等因素，就被告3罪分別以
6個月及12個月為量刑起點，認為判監18個
月亦合理。不過，由於辯方同意大部分案情，
節省法庭時間，加上被告無案底，最終下調刑
期至判囚15個月。

童樂居虐兒案 女員工3罪成囚15月

◆童樂居。 資料圖片

現年34歲的男被告張文港，案發時任職
巴士司機。他被控於 2020 年 9月 1日

在香港謀殺李詠豪，以及同日在港鐵將軍
澳站11號舖，襲擊劉寶榮致造成他的身體
受傷害。被告在案件開審時擬承認誤殺
罪，但不獲接納，控方在庭上透露被告過
去亦有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的案底。
控方早前的開案陳詞指，被告與李於2016
年至2018年間一同在衛安（Guardforce）任
職解款員，兩人先後離職，至2019年李重返
衛安，被告則任職巴士司機。2020年8月30
日，李在工作期間乘坐公司車輛途經旺角亞
皆老街和西洋菜南街交界等待交通燈時，休
假中的被告突然出現拍打乘客位的玻璃，向
李破口大罵。
同日傍晚，被告在順天邨住所附近家品店
購買了一把廚師刀。同年9月1日被告下班
後，下午3時20分返回住所不足10分鐘，更
換了衣着、戴上口罩及鴨舌帽再出門，並在

下午約4時先到達樂富港鐵站，其後於下午
約4時45分再到港鐵將軍澳站恒生銀行自動
櫃員機找到李，突從背囊取出一把廚師刀刺
向李的頸部。

被告自稱與死者曾「亦師亦友」
被告自辯時稱幼年曾遭父親家暴，13歲起

接受精神治療，又聲稱原與李「亦師亦
友」，後因工作上的誤會而決裂。之後，他
一直未能釋懷，曾以「灌腸」等自殘方式減
壓，亦曾接受治療。兩年後他再遇上李，因
而再度觸動情緒及買刀擬「保護自己」，又
聲言李想逼他上絕路，一直有與李「同歸於
盡」的念頭，但稱案發時無意殺死李。
辯方求情時稱被告中五畢業，案發時患有

抑鬱症，又向法庭呈上被告及中學教師等撰
寫的求情信，指被告須為自己的作為承擔法
律後果，但希望法官能將他面對的兩控罪刑
期同期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昌貿易行
有限公司（大昌行）一名時任高級營業代
表，涉嫌於 2020 年至 2021 年間訛稱多個客
戶訂購貨品，誘使大昌行在9個月內合共發
放總值逾 1,200 萬元的貨品，再被他轉售圖
利。
該營業代表昨日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32項

欺詐罪，暫獲保釋，至明日（25日）到觀塘
裁判法院應訊及轉介區域法院答辯。
男被告麥家榮（45歲），案發時負責處理

客戶所下的糧油雜貨訂貨單。他被控的32項
欺詐罪名，指違反《盜竊罪條例》第16A條，
於2020年8月至2021年4月的9個月期間，向
大昌行訛稱32個客戶向公司訂購了貨品，意

圖詐騙而誘使大昌行安排發放或交付總值逾
1200萬元的貨品。
廉署早前接獲有關貪污投訴後展開調查，發

現被告涉嫌在上述期間輸入虛假訂貨單，致使
大昌行發放有關貨品。其後，被告涉嫌私自將
該些貨品轉售予其他公司，但只繳付約27.8萬
元貨款予大昌行。

呃公司1200萬元貨 大昌行職員被控32罪

◆案發當日遇襲護衛員昏迷送院搶救不治。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
排》將於下周一（29日）生效，有指《安排》
生效後，兩地法院會就案件的資料或執行情況
等相互通報或者交換資料、「內地的法院判決

結果將會自動適用於香港，且在港的資產可被
內地直接充公」，特區政府律政司昨日回應表
示，有關說法屬謬誤，兩地法院並不會就案件
的情況或當事人提出的執行申請交換資訊，內
地判決亦不會自動在香港生效。
律政司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與最高人民

法院於2019年訂立這項《安排》的目的，是要
回應兩地因民生和經貿活動的交流合作日趨緊
密，需要一套清晰和全面的相互執行民商事判
決機制，減少當事人就同一爭議提出重複訴訟
的情況，更好平衡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益。

兩地法院不會交換案件資訊
有指《安排》生效後，兩地法院會就案件的

資料或執行情況等相互通報或者交換資料，律
政司澄清，《安排》作為一項兩地民商事司法

互助安排，只涉及兩地民商事判決的相互認可
和執行，而是否有需要在另一地申請執行判
決，完全是當事人的選擇，兩地法院並不會就
案件的情況或當事人提出的執行申請交換資
訊。申請執行判決是由當事人主導的，這與現
行根據普通法以及相關成文法的原則，申請在
香港執行非香港作出的判決是一致的。
就有指在《安排》實施後，「內地的法院判

決結果將會自動適用於香港，且在港的資產可
被內地直接充公」，律政司澄清，當《安排》
實施後，內地判決並不會自動在香港生效，在
港的資產並不會被內地直接充公。
律政司表示，內地判決的債權人必須先向內

地法院申請有關判決的副本以及證明書，連同
其他文件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申請登
記有關內地判決。更重要的是，登記人必須通

知判決的另一方當事人，讓其考慮是否要按
《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向
香港法院提出作廢登記的申請。如果登記令沒
有被作廢，當事人才可以內地法院判決為基
礎，通過其他法律程序進一步申請在香港強制
執行相關的內地判決。

充分保障債權人債務人權益
律政司強調，《安排》充分保障及公平地平

衡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為兩地跨境執
行民商事判決以及跨境交易提供更清晰和可預
見的法律機制，優化營商環境。香港和內地之
間建立相互執行民商事判決的法律機制，充分
展現「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有效實踐，同時
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的競爭力。

兩地民商案判決互認 律政司：在港資產不會被內地直接充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一場世紀黑雨，
揭發港島大潭紅山半島多間獨立屋涉嫌僭建及霸佔
官地釀成山泥傾瀉，連帶屯門蟠龍半島亦被揭發類
似情況。屋宇署及地政總署上月（2023年12月）公
布在蟠龍半島的聯合行動已檢控4間獨立屋業主後，
屋宇署於前日證實裁判法院已分向蟠龍半島其中3間
涉事獨立屋業主發出傳票，將於下月初、3月底和4
月中分到屯門裁判法院聆訊。
屋宇署前日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蟠龍半島餘
下一間被檢控的獨立屋，業主正積極跟進清拆令並
已展開工程，因此暫緩檢控並密切監察清拆進度。
截至上周四（18日），屋宇署已向蟠龍半島25間獨
立屋的業主發出清拆令，包括上述4間獨立屋，着令
涉事業主清拆僭建物及糾正違規地盤平整工程，相
關清拆令會送交土地註冊處在業權註冊紀錄登記，
即俗稱的「釘契」。
在紅山半島方面，屋宇署及地政總署已在2023年
11月完成巡查臨海一帶其餘85間獨立屋（即早前已
巡查山泥傾瀉位置的 4間獨立屋以外的臨海獨立
屋），當中29間同時涉及僭建及非法佔用政府土
地，40間涉及僭建，1間涉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其
餘15間未有發現僭建或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由於有
部分獨立屋的僭建情況需作進一步視察及搜證，最
終涉及僭建的獨立屋數目將有待核實。
有關部門現階段正根據巡查結果陸續向有關業主發
出清拆令及飭令停止佔用土地通知。署方在審視證據
和徵詢法律意見後，亦會考慮對違規者提出檢控。
根據《建築物條例》，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

遵從清拆令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
罰款20萬元及監禁12個月，以及罪行每持續一天罰
款兩萬元。至於無合理辯解而未有按照地政總署通
知拆除政府土地上的構築物或仍佔用政府土地的人
士，首次定罪的最高罰款額為50萬元及監禁6個
月，以及罪行每持續一天罰款5萬元，其後每次定罪
的最高罰款額為100萬元及監禁6個月，以及罪行每
持續一天罰款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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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龍半島。 資料圖片

切割鐵桶釀爆炸 工人臉燒傷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怡樂
花園停車場發生爆炸事故。一名男工人昨晨
約11時用機器切割一個大鐵桶擬改裝成化
寶爐時，鐵桶突然發生猛烈爆炸，男工人首
當其衝被冒起的火團燒傷臉部，在場工友見
狀慌忙報案，由救護車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警方事後聯同消防及勞工處人員在場調查事
故原因，暫作工業意外跟進。
現場為屯門景峰徑4號至8號怡樂花園3
座對開停車場，意外發生後現場可見地面遺
有一個爆開變形的藍色鐵桶，旁邊亦放有一

個同款大鐵桶，桶身則印有「SK-SOL 7」
標示和貼有警告易燃的標貼，相信有關鐵桶
曾載過危險物質及化學物品，不排除工人切
割鐵桶時，因桶內充斥殘留的易燃氣體，結
果引發爆炸。
資料顯示，2020年在九龍灣承啟道天橋底
地盤，一名姓黎（61歲）男工人用電鋸切割
一個空油桶時，因桶內揮發積聚大量易燃氣
體，引發爆炸，工人猝不及防被炸傷左手，
另一名姓陳（64歲）男工友亦告眼部不適，
均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

◆律政司 。 資料圖片

◆涉事藍色鐵桶爆開變形。


